
委 托 协 议

本委托协议 (“本协议”)由 以下各方于[2014]年囵月[1剑 日签署:

1  甲方 ⒈ 郑柏龄,一位中国居民, 身份证号为 3501∞ 19铌 O31600⒛ ;

虏子份咱E乓贾丿b 【350103197312190058】  ;甲方 ⒉ 许开宁,一位中国居民,

(甲方 1和 甲方 2合称“甲方
”

)

3  乙方:福州十方策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家根据中国法律设立并有效存续
的有限责任公司 ;

4  丙方:北京百传读客科技有限公司,一家根据中国法律设立并有效存续的

有限责任公司。

鉴于 :

1  甲方共同持有丙方的全部股权。其中,甲方 1持有北京读客ω%的股权 ,

甲方 2持有北京读客们%的股权。

2  甲方不可撤销地同意,任命乙方不时书面指定的人作为甲方的代表人 (“被

指定方”),并特别授权被指定方行使基于甲方所持有的丙方的股杈而具有
的表决权和其他股东权利,并同意根据乙方的要求,为该等任命不时分别
签署并交付实质内容与本协议附件 A中所附格式—致的授权委托书。

基于上述前提和相互约定,各方达成协议如下 :

第一条  甲方的股东权利

11  甲方于中国境内持有丙方 lO0%的股权权益。根据中国法律和丙方的公司

章程,甲方拥有完全的股东权利。

第二条  委托权利

2.1  甲方在此无条件并不可撤销地将甲方基于股权享有的表决权及其他股东权

利授予被指定方,并授权该等人员代表甲方根据丙方公司章程和中国法律

出席丙方的股东会行使该等表决杈或其它股东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决定

修改公司章程,选任或撤换丙方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转让或以

其他形式处分丙方的部分或全部股权,增加或减少丙方注册资本,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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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立、改制、解散或清算丙方以及其他依据丙方章程或中国法律而享有的

股东权利。

2,2  甲方承诺,在被指定方受托期间,未经乙方事先书面同意,甲方不得转让

部分或全部其持有的丙方的股东权利。

23  为行使上述股东权利,乙方或被指定方对丙方的经营、业务、客户、财务

状况及人员聘用有知情权和调查权,并有权调阅和检查与丙方有关的任何

其它信息。

第三条  委托权利的行使

31  甲方同意不干涉被指定方行使第 21条约定的各项权利,被指定方可根据

自主判断行使前述权利,而无需事先征求甲方的意见。

32  甲方应尽最大合理努力为被指定方行使上述权利提供协助,包括但不限于

应乙方或被指定方要求签署股东会决议或其他相关文件,无论前述签署是

根据相关的中国法律要求 (包括但不限于为年检、批准或注册而需向相关

政府部门提交的文件〉或是根据乙方或被指定方的要求。

3.3  甲方应根据乙方或被指定方要求,不时分别签署实质内容与本协议附件 A
中所附格式一致的授权委托书,授权被指定方行使第 2.l条规定的各项权

利。在本协议期限内的任何时候,如果乙方书面通知甲方终止对特定被指

定方的授权,各股方应立即终止对被指定方的授权,并另行授权乙方指定

的其他人选行使第 21条规定的各项权利。

34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 (甲方或丙方违约除外),如本协议项下被指定方被授

予的权利在本协议有效期内无法行使,则各方应达成与本协议最相似的替

代性安排,如必须,并签署补充协议或其他相关文件以达到与本协议约定

所相似的结果。

3,5  甲方和丙方在此无条件并不可撤销地同意,乙方和被指定方均不对任何因

行使第 21条规定的各项权利而招致的甲方及丙方的损失负责,并进—步

同意补偿乙方或被指定方因行使第 21条项下权利而遭受的一切损失,使
其不受任何损害。但如系出于乙方或被指定人的故意或重大过失而引起的

损失,则不在补偿之列。

第四条  授权期限

41 本协议项下甲方授予乙方或被指定方的权利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生效,直
至各方以书面形式终止本协议或甲方持有的丙方股权已合法有效地转让给

乙方及/或其指定的机构或个人所有。

42 如甲方中任何一方经乙方同意转让其持有的丙方全部股权,则该方将不再

作为本协议一方,但其他丙方股东在本协议下的义务和承诺不受任何影响。

如果甲方中任何—方将其持有的股权转让给乙方以外的任何机构或个人 ,

除非该机构或个人是乙方指定的,该转让方应确保在转让其股权的同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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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股权受让方签署与本协议实质性内容相同的协议,使乙方和被指定方

在本协议以及 《授权委托书》项下的权利不受任何影响。

第五条  通知

5.1 本协议一方向其他方发出的通知或书面函件(包括但不限于本协议项下的

书面文件或通知)均应以信函或传真的方式,及时寄送或传交给相应—方。

收到通知或往来函件的日期,如果以信函方式送达,为信函寄出后的第三

个营业日,如果以传真的方式送达,为发出之日的下一个营业日。所有通

知及往来函件应按如下联络方式发出,直到某方书面通知其他方变更联络

方式为止。

致甲方 ⒈

地址 :

传真 :

致甲方⒉

地址 :

传真 :

致乙方:

联系人 :

地址 :

传真 :

致丙方:

联系人 :

地址 :

传真 :

第六条  适用法律和争端解决

61  本协议适用中国法律。

6,2 如各方无法通过协商解决由本协议引起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任何
—方

均可将争议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于北京进行仲裁裁决,仲裁

裁决是终局性的,对各方均有约束力。仲裁将根据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

委员会的仲裁规则,由 3名仲裁员进行仲裁。

第七条  生效及其他

7.1  本协议中,“中国法律
”包括任何中央或地方立法,行政或司法部门在本协

议签署之前或之后所颁发的任何法律、法规、规则、通知、解释或其他具

有约束力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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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本协议经各方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

7,3 本协议用中文书写,一式五份,各方各执—份。

⒎4 本协议条款对本协议各方的继受人和受让人同样有效。

7,5 各方应认真阋读本协议的所有条款并同意严格执行本协议。

本页以下无正文

各方已于本协议页首之日期签署本协议,以昭信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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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授权委托书

/            
根莸弘权AfL2014]年 [5]月 [13]日 与福少

"H9F策
文0L+g媒有限/Ax司 、I● l、 [● l、

和北京百传读客科技有限公司 (下称c·北京读客
”〉签署的 《委托协议》的约定,

本人出具本授权委托书。

本人作为持有北京读客I ]%股权的股东,特此授权lo](下称
“
代表人

”
)作为

本人的代表,依据北京读客的章程和有关法律规定,行使本人享有的在北京读客

的全部股东表决权和其他股东权利,包括但不限于 :

o) 代表本人参加北京读客的股东会 ;

⒓) 代表本人对所有需要股东会讨论或决定的事项行使表决权,包括但不

限于决定选任或撤换联合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l3) 决定转让或以其他形式处分本人持有的北京读客股权 ;

e) 其他依据北京读客章程或中国法律规定而由本人享有的股东权利。

本人特此同意利认可,代表人有全权以其认为适当的方式在上述授权范围内

行使权利,本人承诺接受代表人行使该等权利产生的义务或责任。

本授权委托书自本人签署之日起生效,在 《委托协议》有效期间内持续有效。       '

特此委托。                                    ∶

签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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